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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行娟：防治性骚扰的两个环节：法律与文化

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王行娟 

      我想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妇女热线的故事。一位40岁的中年妇女在电话中说，她18岁那年，姨母带她到她所在的

工厂去应聘会计。接待她的一个男性竟然对她动手动脚，强行拥抱亲吻她。这个刚出校门的小姑娘吓得手足无措，正

不知怎么办时，她的姨母走了进来目睹了这一切。她被工厂录取了。可是她的噩梦从此开始了。姨母不仅把这件事告

诉了她的父母、家人、而且在厂里广为传播。她的父母、家人骂她“贱”，工厂里的同事也歧视她。她好不容易找到

对象结婚了，虽然她是以处女之身走进婚姻的，但她的丈夫仍然把她看作坏女人，蔑视她。他把夫妻性生活中她的表

现，当作笑料，告诉他的哥们儿们，以此证明她就是个“荡妇”。这个女人在电话中哭着说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错，

我当时才18岁，什么都不懂。是那个男人强行要抱我，怎么成了我的错。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这样了。我并没有失身，

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得那么坏？令她更痛苦的是，她8岁的女儿也学着家人的态度，瞧不起她。她说，每当我看

到女儿那轻蔑的眼神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这个女人在压抑了二十几年后用电话诉说她的不幸，是因为她从报纸上看到了

性骚扰这个词。她询问她的遭遇是不是受到性骚扰。 

 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性骚扰对女性的一生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。 

  性骚扰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引进到中国。在国内法学界和妇女界的大力提倡下，中国人大常委会在20
05年修订了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，第一次将禁止对女性进行性骚扰写进了这部法律，从而结束了反对性骚扰诉讼无法

可依的局面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。 

  但是，预防和禁止性骚扰，不仅需要立法和司法的救济，它还需要社会文化的改变。由于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的

封建主义国家，它所推行的封建文化是以男人为中心，崇尚男尊女卑，男主女从。在两性的关系上，对男性对女性的

性骚扰表现出较大的宽容。 

  社会上流传的种种说法：“不过是说个笑话嘛。何必当真呢？”“同事嘛，抱一抱，是友好的表现，有必要那么

敏感嘛？”都突显了男性在与女性的关系上拥有特权。他们完全可以不顾及被骚扰者的意愿而为所欲为，而且丝毫不

会影响他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。 

  第二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人们观念的更新相对滞后，封建主义的贞节观仍大有市场，而且根深蒂固。中国封建

社会为了确保自己的种族的延续，制定出一整套的伦理道德以规范女人的性行为。贞节观就是女性性道德的核心。贞

节观有三方面的内容：一是从一而终，好女不嫁二夫；二是不能失身于他人；三是男女有别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在这样

的要求下，夫死守寡的被称为节妇，被男人触碰过或侮辱过的女性，如果为此去死就能全节烈之名，不想死就只能苟

且偷生，一辈子担不贞的罪名，遭受人们的唾弃。我故事中的女主人公，就是因为被一个男人抱过和亲吻过，没有去

寻死觅活，从而遭受到包括来自她的父母、家人以及所有认识她的人的不齿。 

  更为可悲的是，这种类型的事件，绝对不是个别的，而是在相当的范围内存在着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曾经发生

过几起青年女子不愿卖淫跳楼摔死或摔成重残的事例。一些媒体用大量的篇幅加以报道和赞扬。它宣传的是什么呢？

是女人的贞操重于生命，女人要保持贞节，应不惜为此殉节。这仍然是封建贞节观的一套。最近有一部电视剧，写一

个女子被拐卖到一个山村，她历经劫难设法逃离，终于成功地获得解救，回到了家乡。可是因为她已经失身，父母和

家乡的人都不接纳她。她只得重返山村，用自己的知识办学，教育那里的孩子。她是被作为光辉典型树立的。但是，

透过她和与她有同样遭遇的女性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，“女人最大是污名”的贞节观，仍在吞噬着一个个鲜活女性的

生命，或者让她们背负污名屈辱地生活，我们能不感到心酸和悲凉吗？ 



  第三，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。贞节观是只对女人而言的，男人是不适用的。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，叫续弦。男

人三妻四妾，寻花问柳是多子多福，风流逸事，不仅不触犯任何的戒律，而且是男人财富、权位的象征，是值得炫耀

的事情。 

  第四，与封建贞节观同样起着作用的是责备受害者的文化。当女人遭受到男人的性骚扰，错的不是侵犯者而是被

害者。是被害者衣着暴露，举止轻佻，刺激了男人的性欲，才遭到这样的报应，因此她们是罪有应得。国内和国外的

一些学者，还堂而皇之地从理论上加以论证，被害人决定并塑造了罪犯，被害人可能在被强奸的行为中起到决定的或

鼓励的作用。所谓的起决定的和鼓励的作用，是指被害人在受到威胁时不反抗，或后期放弃反抗行为，包括在被害后

不报案。这样做，是对罪犯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鼓励和放纵。这个理论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，社会上对受过性侵犯的

女性采取排斥、谴责的态度，甚至连她们的父母、丈夫都会认为，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一辈子都要担着“坏女人”

的恶名。这正是许多受到性侵犯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家人，忍声吞气不敢报案的主要原因。这是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文

化所造成的，能简单地归咎于被害人的不反抗吗？另外，被害者与侵犯者之间，无论在体力上、社会地位上往往处于

不对等的地位。受到性侵犯的女性大都是处于劣势的、无助的地位。她们或年幼无知，没有应付突如其来性袭击的准

备；或身单力薄，无力抗拒来自男性的暴行；或顾虑对方的权势，怕自己和家人陷于更可怕的境地。我们能说无力反

抗，不敢反抗就是鼓励加害者吗？责备受害者，实质上是为男性侵犯者的罪行开脱，是维护他们在性方面对女人的支

配、统治地位。 

  第五，封建的贞节观，不仅要求婚床上的新娘是处女，有完整的处女膜，而且没有性的权利。要求她们在性行为

中只能顺从和被动，充当男人的性工具，否则就是“淫”或“荡”。我故事女主人公的丈夫，当然知道自己的妻子是

个处女，但他仍然认为她不贞，就是因为对她在性行为中的“积极”表现不满意。他对自己的伙伴描述这个过程，是

要进一步印证这个女人的放荡。 

  第六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残害、压抑女性的贞节观，它并没有随着封建主义制度的灭亡埋进坟墓，而是阴魂不

散，通过社会习俗和约定俗成，一代一代地传承，继续发挥着作用。那个来话者8岁的女儿受到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

响，已经在思想上打上了封建贞节观的烙印。她会和她的长辈一样，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，自觉地去实践，

用这个标尺要求自己，也要求其他的女人。她会成为封建贞节观卖力的吹鼓手，残害更多无辜女性，也可能包括她自

己。在中国，禁止性骚扰，维护妇女的人权，包括女性的性权力，必须倡导两性平等的新文化，清除歧视女性旧文化

的影响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 

    

来源：人民网理论频道

 
 

 

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
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：100732 电话与传真：0086-10-85195511 

电子信箱：cassethics@yahoo.com.cn 


